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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陳巧靜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12
傳真：02-87897674
E-mail：cjchen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8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技字第11402009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土署114年9月26日國署營字第1141183975號函 

(360000000G_1140200978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，為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向

管制政策，內政部已訂頒「營建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

地點證明文件及其格式」 自115年1月1日生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9月26日國署營字第1141183975號

函影本如附件。

正本：各技師公會、各工程技術顧問同業公會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本會技術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